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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（格式）
项目单位：         （盖章）   项目名称：2015年第二批文化事业建设费：欢乐潇湘大型群众文化活动经费
	项目概况（包括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绩效目标）
	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，更加自觉、更加主动地推动文艺事业发展大繁荣，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，营造欢乐和谐、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，按照省、市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，2016年我区继续开展“欢乐潇湘·欢乐石峰”群众文艺汇演活动。

	专项资金

投入和使用情况
	共10万元，4.43万元用于欢乐潇湘书法、美术、摄影培训费，其余用于活动开展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1、各街道海选展演。4月至6月，以各街道为单位组织海选和展演。

2、区级汇报演出。7月，由区委宣传部总牵头，区文体旅局具体承办，各责任单位选送节目参加，由组委会组织评委，举办一场“欢乐潇湘•欢乐石峰”汇报演出，评选出优秀节目奖、优秀文艺团队（单位）、组织工作先进个人。

4、参加省市展演。8-9月，根据“欢乐潇湘•欢乐石峰”汇报演出结果，选送优秀节目参加株洲市专场文艺晚会演出，并参加全省总决赛。全省将评出优秀节目奖及优秀文艺团队（单位）、组织工作先进个人。



	项目绩效情况（项目成本控制、节约情况、项目完成进度和质量情况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情况、受益群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等等）
	开展“欢乐潇湘 欢乐石峰”活动7场，一个节目获省一等奖，一个节目获省二等奖。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股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股意见：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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